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香港政府資助計畫 - BUD 專項基金 
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12 年 6 月正式成立「BUD 專項基金」，並於 2020 年 4 月 9 日推出進一

步優化措施。 

 

「BUD 專項基金」劃分為「內地計畫」及「自貿協議計畫」，協助香港企業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

及拓展行銷市場。企業能靈活運用合共港幣四百萬元的資助上限，於內地或自貿協定地區推行專案，

發展及推廣其產品及服務。 

 

自貿協議的經濟體包括：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 （冰島、列支敦士登、挪威、瑞士）、紐西蘭、

智利、澳門、東盟十國（汶萊、柬埔寨、印尼、老撾、馬來西亞、緬甸、菲律賓、新加坡、泰國和

越南）、澳洲和格魯吉亞。 

 

一、 計畫範圍 

  

計畫涵蓋三大範疇，包括: 

 

發展品牌 

 

品牌發展策略及定位、品牌建立及設計、品牌管理等 

 

升級轉型  

 

設計新產品、引進新技術、提升管理系統、自動化生產等 

 

拓展行銷  

 

行銷市場研究、制訂策略、行銷團隊的建立及管理等 

 

可獲資助的項目措施包括: 額外增聘員工，購買械器、設備及模具，廣告推廣等。 

 

*項目措施如已獲／將獲政府或其他任何管道的資助， 「BUD 項目基金」將不受理相同專案

措施的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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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項目類別 

 

第(i)類申請項目 

 

企業委聘合資格服務提供者制定有關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及/或拓展內銷的全盤業務發展計

畫，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及促進其業務的發展。 

 

第(ii)類申請項目 

 

企業自行及/或委任其他執行機構推行發展品牌、升級轉型及/或拓展內銷的特定措施，以提

升企業的競爭力及促進其業務的發展。 

 

*第(i)類別及第(ii)類別之申請須填寫不同表格，且不能同時提交。   

 

三、 資助金額 

 

按對等原則提供，即政府最多資助個別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%，而企業須以現金形式承擔不

少於該項目總核准開支的 50%。 

 

*政府為獲批專案所需的帳目審計費用，提供全額資助，每次審計費最多港幣一萬元，計入累

計資助金額。 

 

四、 資助上限 

 

每個核准申請的資助上限為一百萬。每間企業的「BUD 專項基金」最高累積資助金額(「內

地計畫」和「自貿協議計畫」合計)為港幣四百萬元正。 

 

*「相關企業」(即由相同持有人持有 30%或以上的擁有權，並有相同業務性質) 將被視為 同

一間企業，以計算累積資助總額。 

 

五、 項目推行時間 

 

每個獲資助項目須於 24 個月內完成。如推行時間少於 18 個月，企業須在項目完成後 2 個月

內提交終期報告及最終經審計帳目。 

 

如推行時間超過 18 個月，企業須額外提交涵蓋專案起始日期首十二個月的進度報告及審核

帳目，提交限期為該 12 個月完結後的一個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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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申請詳情 

 

1、 申請資格 

 

申請 BUD 專項基金資助的公司必須符合以下資格： 

(1) 按照《商業登記條例》在香港登記，獨資企業/合夥企業/有限公司均可申請 

(2) 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* 

(3) 非上市企業# 

 

*考慮因素包括該企業在香港的業務性質，雇用的香港員工數目，利潤是否在香港評稅等 
#如上市企業的附屬機構並沒有上市， 亦符合申請資格 

 

2、 所需文件 

 

（1）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之正本 (經授權人簽署及公司蓋章) 

（2） 已填妥的申請表格之軟體副本(MS WORD 格式) 

（3） 企業證明檔副本，基本包括: 

➢ 商業登記證及公司註冊證 

➢ 股東證明 (如：商業登記署的 Form 1(a)或公司註冊處的周年申報表（Form 

AR1）) 

➢ 業務營運證明 (如：業務營運單據，審計帳目，強積金供款記錄) 

➢ 于目標市場成功推行專案所需的執照（如適用） 

 

*第(i)及第(ii)類申請專案所需之檔略為不同，詳細請參考申請表格附錄(三) 。  

 

3、 流程 

 

申請企業須填妥申請表格，連同所需檔副本親自提交或郵寄到生產力局，地址為九龍塘

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地下接待處。 

 

申請企業將於 1 個月內收到確認通知書電子郵件，並須於 14 日內提供額外資料/證明檔

（如需要）。 

 

申請會經過三層審批，一般會於 3 個月內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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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資助撥款 

 

申請企業可選擇需要或不需要首期撥款。 

 

如需要首期撥款，政府會于成功批核後批出資助額的 75%予申請企業執行專案。餘下的

25%將於企業完成項目後發放。 

 

如不需要首期撥款，政府會於項目完成後發放撥款，或視乎專案進度和開支發放不多於資

助總額 50%的中期撥款 (只適用於推行時間超過 18 個月的項目)。 

 

*如最終未能完成部份項目，或未能符合資助協議所訂的條款及細則，申請企業有機會要

退還部份款項予政府。 

 

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，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.kaizencpa.com  

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之專業會計師聯繫： 

電話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電話：+852 5616 4140， +86 1521 9434 614 

電郵： info@kaizencpa.com 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： kaizencpa 

 

https://www.kaizencpa.com/cht/
mailto:info@kaizencpa.com

